
关于恢复开展 2019 年度韶关市生态环境工程
技术人才职称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直有关单位、环保社会组织,各县（市、

区）分局、局属事业单位：

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在统筹推进疫情防

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下做好全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

神，现恢复开展 2019 年度韶关市生态环境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审

工作，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网上申报

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 6 月 12 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网上申报系

统 名 称 为 “ 广 东 省 专 业 技 术 人 才 职 称 管 理 系 统 ”

（http://www.gdhrss.gov.cn/gdweb/ggfw/web/pub/ggfwzyjs.do）。

二、纸质申报材料要求

按照《关于开展 2019 年度广东省生态环境工程技术人才职称

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粤环高评〔2020〕1 号）要求，请各有关

单位和职称申报人认真准备相关申报材料。

三、纸质申报材料报送

为落实疫情防控措施，减少办事人员等待时间，避免人员扎

http://www.gdhrss.gov.cn/gdweb/ggfw/web/pub/ggfwzyjs.do）。


堆聚集，鼓励各单位指派专人集中报送纸质申报材料。

1.受理时间：2020 年 5 月 25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12 日（节假

日除外），周一至周五（8：30-12：00，14：30-17：30）。申报人

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递交申报材料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2.受理地点：韶关市新华北路 36 号市生态环境局 601 室。

3.联系电话：0751-8775858。

4.注意事项：进入市生态环境局请遵守防疫相关规定，并佩

戴好口罩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为帮助广大工程技术人员正确理解和掌握职称评审新政策、标

准，评委会办公室发布了《广东省生态环境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审手册》

（http://www.gdses.org.cn/u_file/download/2020/03_24/2020032414354

050261.pdf）及十二批次的《关于省生态环境专业职称评审有关问题的

回复》（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sIBZubYGoLBa8d3MHTQKhg），申报

人可自行下载学习。

（二）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

我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有关工作的意见》（粤人社规〔2018〕

11 号），2019 年度的继续教育证书须从“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

续教育管理系统”登记打印，并由用人单位在非二维码区域盖章

确认。

（三）评审收费按《关于转发省物价局、省财政厅〈关于调

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标准的复函〉的通知》（粤人发〔2007〕35

号）规定收取。申报人缴纳的费用为：初级工程师 280 元/人，中



级工程师 450 元/人。

附件：《关于开展 2019 年度广东省生态环境工程技术人才职

称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粤环高评〔2020〕1 号）

韶关市生态环境局

2020 年 5 月 20 日


	



